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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BLD13-2019-0004

仑人社〔2019〕12 号

北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北仑区财政局

关于印发《北仑区关于进一步加快发展

人力资源服务业的实施细则》的通知

各相关单位：

现将《北仑区关于进一步加快发展人力资源服务业的实

施细则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宁波市北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宁波市北仑区财政局

2019年3月1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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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仑区关于进一步加快发展人力资源

服务业的实施细则

为加快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建设，促进北仑区人力资源

服务业快速发展，根据《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

加快发展北仑区人力资源服务业的实施意见》（仑政〔2019〕

7 号）文件精神，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
一、申报对象

（一）经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审批许可，在我区注

册并纳税的，主营外包、人才猎头、测评、咨询、培训等业

务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（以下简称“机构”）。

（二）在北仑区（开发区）范围内登记注册并依法纳税

的各类企业。

（三）在宁波市范围内登记注册，并无政府基金参与，

基金总额 3000 万元以上的各类投资机构。

二、申请落户北仑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须提交的材料

落户于北仑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的机构，2021 年底之前

给予房租免收，早期入园机构享受同等待遇。申请落户时须

提交以下材料：

（一）《北仑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机构入驻申请表》（附

件 1）一份；

（二）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一份。

三、申请奖励和补助的具体标准及须提交的材料

（一）申请奖励和补助的具体标准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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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新引进机构年度主体税种税收超过 50 万元的，按当

年度主营业务收入 5%进行补助，前三年补助不得突破主体税

种税收对地方财政贡献；三年后补助不得突破主体税种税收

对地方财政贡献的 90%。新引进机构年度主体税种税收超过

1000 万元的，予以“一事一议”支持。

2.各机构引进国内外知名机构落户我区的，对前者实行

奖励。国外内知名机构以 Hroot 排名为准，其中引进前 100

名的总部型机构，每引进一家奖励 30 万元，引进前 100 名

的分支机构，每引进一家奖励 15 万元。

3.全国性比赛中获奖的机构落户我区的，给予最高不超

过 10 万元的奖励。全国性比赛指国家部门主办的各类人力

资源服务行业比赛，其中荣获一等奖的，奖励 10 万元；荣

获二等奖的，奖励 8 万元；荣获三等奖的，奖励 5 万元；其

他奖项的奖励 3 万元。

4.机构获评国家级和省级荣誉的，分别给予一次性 20

万元、10 万元的奖励。国家级和省级荣誉指以国家部门和省

级部门主办的各类人力资源服务行业评选活动。

5.机构推荐引进符合条件的海内外高层次人才项目并

落户我区的，每引进一个给予 8 万元奖励，其中，团队核心

成员 6 年内入选国家“千人计划”“万人计划”，3 年内入

选浙江省“千人计划”“万人计划”和宁波市“3315 系列计

划”的，分别补足奖励至 60 万元、30 万元、10 万元。

6.我区企业单位通过机构从区外引进年薪 30 万元以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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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才的，签订 3 年以上合同且履职满 1 年的，给予企业中介

费补贴，每名补贴 5 万元；并给予机构 2 万元的补贴。每位

人才不得重复享受，每家企业每年补助不超过 20 万元。

7.机构引进使用年薪 30 万元以上的高级管理人员，签

订 5 年以上合同且履职满 2 年的，按每人 5 万元的标准给予

机构一次性补助，每家机构年奖励额不超过 30 万元。

8.对落户产业园的机构，其员工在园区食堂用餐的，每

人每月发放 100 元用餐补助。其员工首次申报用餐补助时应

当提供劳动合同。

（二）申请上述奖励的，视情况提交以下相应材料：

1.《北仑区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奖励补助申请表》（附件

2）一份；

2.机构当年度税收缴纳情况表及相关完税凭证（网上申

报企业可提供银行扣款凭证）、年度企业所得税申报表及中

介机构提供的企业所得税年度审核材料；

3.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复印件一份；

4.机构工商营业执照（副本）复印件一份；

5.《北仑区企业引进高层次人才情况表》（附件 3）一

份；

6.引进人才身份证明、个税证明各一份；

7.机构获得各级先进机构、知名品牌等荣誉的文件或者

证书复印件一份。

四、企业申请中介费补助须提交的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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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区企业单位通过机构从区外引进年薪 30 万元以上人

才的，签订 3 年以上合同且履职满 1 年的给予企业中介费补

贴，每名补贴 5 万元；并给予机构 2 万元的补贴。每位人才

不得重复享受，每家企业每年补助不超过 20 万元。具体须

提交以下材料：

（一）企业的工商营业执照（副本）复印件一份；

（二）《企业引进高层次人才中介费补助申请表》（附

件 4）一份；

（三）企业委托机构引进高层次人才协议书复印件一

份；

（四）企业与高层次人才聘用合同复印件一份；

（五）高层次人才的身份证明、个税证明各一份。

五、审核拨付程序

区人社局对申报材料汇总后进行初审，初审合格后上报

区财政局进行复核。各项补助资金经审核同意后，由区人力

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和区财政局联合发文，由区人社局负责发

放。

六、其它事项

（一）本实施细则所涉资金按《北仑区人才政策财政扶

持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》规定执行。

（二）落户产业园的机构，如有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

规定的；经营中发生不诚信行为，引发群体性劳资纠纷，并

造成不良影响的；多次违反产业园的相关管理制度，经书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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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改通知后没有改正的；私自挪用、转（租）让经营场所的；

连续两年以上亏损的；发生安全责任事故的以及有其他不符

合在产业园继续经营情形的，园区管理机构将取消其所享受

的产业园政策待遇，并责令其在一个月内无条件搬离产业

园。

（三）本细则中年薪标准以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为准。

本细则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，由区人力资源和社

会保障局、区财政局负责解释。

附件：1.北仑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机构入驻申请表

2.北仑区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奖励补助申请表

3.北仑区企业引进高层次人才情况表

4.企业引进高层次人才中介费补助申请表

http://www.bl.gov.cn/xxgkfjold/attach/0/1710181529204323361.doc
http://www.bl.gov.cn/xxgkfjold/attach/0/1710181529205661848.doc
http://www.bl.gov.cn/xxgkfjold/attach/0/1710181529206875178.doc
http://www.bl.gov.cn/xxgkfjold/attach/0/1710181529208256306.do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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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北仑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机构入驻申请表

机构名称

详细地址

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
办公室

手 机

负责人 联系电话
办公室

手 机

企业规模 经营范围

前一年度营业额 前一年度纳税额度

计划入驻人数 需求场地面积

项目计划

书（企业

基本情况

及近两年

预测、营

业收入、

税收、人

员等）

入驻机构

意 见

单位盖章

年 月 日

区人才综

合服务中

心审核意

见 单位盖章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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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北仑区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奖励补助

申 请 表

申请单位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 填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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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单位名称

详细地址

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
办公室

手 机

负责人 联系电话
办公室

手 机

营业执照号码 注册资金

企业规模
主要经营

范围

①申请财力

贡献补助金

额

企业成立日期
当年度

营业额

当年度

纳税额度

当年度

留区税额

②申请机构

引进落户奖

励金额

引进落户机构数

引进落户机构名称

③鼓励优秀

机构落户奖

励金额

落户机构名称及获

奖名称

④申请引才

奖励金额

引才人数 引才类别
a 人； b 人；

c 人； d 人。

a、引进国家“千人计划”“万人计划”人才给予每名 60万元奖

励；b、引进省“千人计划”“万人计划”人才给予每名 30万元

奖励；c、引进市“3315系列计划”人才给予每名 10万元奖励；

d、帮助企业引进年薪 30万元以上人才的，经审核认定后，可获

得每名 2万元的引才奖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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⑤申请国家

级、省级荣

誉奖励金额

被评为何种

荣誉

⑥申请机构

自身使用高

级管理人员

补助金额

高级管理人

员名字及职

务

申请金额

合计
大 写

申请单位意

见

单位公章

年 月 日

区人才综合

服务中心审

核意见
单位公章

年 月 日

财政部门复

核意见

单位公章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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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北仑区企业引进高层次人才情况表
人才类别：

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

学历 职称 联系方式

引进时间 年薪（万元）

家庭住址

工作单位

学习经历

工作简历

获得荣誉或

成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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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企业引进高层次人才中介费补助申请表

企业名称

详细地址

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
办公室

手 机

负责人 联系电话
办公室

手 机

正式引进区外年

薪 30万元以上

高层次人才人数

申请补助金额

企业情况：

申请企业

意见

单 位 盖 章

年 月 日

区人才综合服务

中心审核意见

单 位 盖 章

年 月 日

宁波市北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综合科 2019 年 3 月 11 日印发


